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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社會處社會工作實習生實習計畫 
103 年 05月 19日修正 

104 年 09月 08日修正 

106年 04月 27日修正 

一、計畫目標：為提供各大專院校社工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域並提升

社工專業知能實務操作與運用能力，印證並融通理論，增進準社

工們對於政府部門各項社會工作及福利業務之瞭解，以培養社工

相關領域之實務人力，並促進實務與學術之交流，特擬訂本計

畫。預期目標如下：  

（一）個案服務，實習生能實踐學校所學個案相關知識，包含關

係建立、問題確認、需求評估、安全評估、處遇計劃擬定、

結案評估等，以提升個案服務專業知能。 

（二）實習生能學習及瞭解在社會工作各領域中，建立社會福利

服務網路與有效的資源連結。 

（三）訓練實習生規劃、設計、執行、評估服務方案之能力，並

培養領導、組織、協調、積極之專業精神及態度。 

（四）實習生能將團隊合作的精神運用在方案的執行中。 

（五）提升實習生自我認知及自我了解的程度。 

二、申請辦法 

（一）申請期間：(以郵戳為憑) 

1. 期中實習： 

（1）上學期期中實習：3 月 20日至 4月 20 日止。 

（2）下學期期中實習：11 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。 

2. 暑期實習： 

(1)3 月 1日至 3月 31 日止。 

(2)若當年度收件達 15 件，將不再受理，並逕函復學校。 

（二）申請所需之資料： 

1. 實習申請表。 

2. 實習計畫。 

3. 自傳。 

4. 成績單影本。 

5. 學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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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請由學校統一將上述資料，以公函方式郵寄本府社會處
（30041新竹市中央路 241號 5樓新竹市政府社會處）。 

（四）申請日期截止後一個月內，將個別通知學校審查結果。 

（五）每年提供期中實習生名額總計 1~2 名，暑期實習生名額總
計 3~5名為原則，並得視報名情況增減之。 

三、實習資格： 

（一）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在學學生。 

（二）學習動機強，且頇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、社會個案工作、

社會團體工作、社區工作等相關課程；另依實習申請分組

業務，各該修習下述 1~2 科課程，成績並達一定標準以上： 

1. 家庭暴力防治業務：家庭暴力防治法、家庭社會工作、
受虐婦女處遇輔導、婦女相關課程。 

2. 兒童少年保護業務：兒童福利、青少年福利（問題）、
兒童虐待問題研究、少年問題與社工處遇等相關課程。 

3. 性侵害防治業務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性別研究等課程。 

4. 兒少福利業務：兒童福利、少年福利、家庭與法律等相
關課程。 

5. 婦女福利業務：新住民福利服務、多元文化、家庭服務、
家庭政策、家庭與法律等相關課程。 

6. 身心障礙保護及福利業務：身心障礙者福利、健康照顧
政策、早期療育社會工作等相關課程。 

7. 老人保護及福利業務：老人福利法、老人學等相關課
程。(本市長照服務整併已至衛生局業管，若有意申請
長照服務實習者，請逕洽衛生局) 

8. 社會救助業務：災難管理、貧窮與社會照顧等相關課程。 

9. 社區發展業務：社區工作、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等相關
課程。 

10.志願服務業務：志願服務、組織管理等相關課程。 

四、實習時數： 

（一）暑期實習：原則上自七月第一週或第二週起連續八週，每

週五天，每天八小時，如參與相關業務辦理之活動得增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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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數，實習總時數 240~320小時並不得少於各校規定時數。 

（二）期中實習：每學期自開學第二週起，每週時數不得少於 8

小時，實習週數每一學期至少 15週，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

各學校規定之時數。 

五、實習內容：(以當年度實習督導計畫為主) 

（一）基礎訓練課程：針對身心障礙福利與保護、婦女暨兒童少

年福利、老人福利與保護、社會救助、兒少保護、家庭暴

力暨性侵害防治、社區發展及志願服務等業務介紹，由各

科督導或相關業務承辦人執行，使實習生瞭解社會處各項

業務及性質，作為分組實習之準備並認識社會資源。 

（二）分組業務實習：實習生進入各科/組參與業務，瞭解直接服

務內容與性質，並需完成訪視觀察報告。 

（三）機構參訪：認識各福利別機構及資源，由各科/組督導安排

機構參訪。（限於暑期實習實施） 

1.家暴性侵害防治：安全網會議。 

2.兒童少年福利機構。 

3.婦女服務機構。 

4.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。 

5.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機構相關機構。 

6.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相關機構。 

（四）活動及課程參與：瞭解活動辦理方式、流程及分工。（配合

本處活動辦理） 

（五）救助訓練：學習緊急應變及帶領團隊方式。（配合本處活動

辦理） 

（六）團體工作：設計團體方案並執行。 

（七）專題研究：針對某議題或方案進行專題研究。 

（八）研讀專業參考書籍、宣導資料並討論。 

（九）參與實習成果發表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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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實習督導： 

（一）由本處安排實習總督導 1 名。 

（二）分組督導由具 2年以上工作經驗之社工師（員）擔任。 

七、實習應繳交資料(以當年度實習督導計畫為主) 

（一）週誌。 

（二）訪視觀察報告。 

（三）閱讀報告。 

（四）團體方案成果報告。 

（五）專題報告。 

（六）實習成果報告。 

八、實習規則： 

（一）實習生應遵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。 

（二）實習生應遵守本府及本處相關規定，不得從事破壞本府聲

譽行為，違反時本府得視情況與校方聯絡、決定是否終止

實習生之實習，且不給予實習成績。 

（三）實習生應遵守本府上班時間：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，

如參與活動則配合活動時間實習；如遲到或缺席時數嚴重

或無故缺席達 3次以上者，得不授予實習時數及分數，並

通知校方。 

（四）請事假應先徵得督導同意並事前填妥請假單陳核；請假總

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，且請假之曠缺時間，

需另覓時間補足。 

（五）實習期間服裝儀容應整齊清潔。 

（六）請注意辦公室之整潔、秩序與安寧。 

（七）實習生應有自動自發之精神，善用觀察力，主動積極學習。 

（八）辦公室之書籍及資料，應依借書規則出借；而其它公物，

除非事先徵得督導之同意，不得隨意攜出辦公室。所有借

出物品均應於實習結束時歸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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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所有實習應繳交資料，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；完成之報告

應簽上姓名，並經各組督導及總督導批核。 

（十）個案記錄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出辦公室，且不得影印私人保

存。 

（十一） 實習中或實習結束後，對於所服務之個案資料，應負保

密之責。 

（十二）實習生應於實習結束後 1 週內繳交實習成果報告，包括

對實習過程中之基礎訓練課程、分組業務實習、機構參

訪、活動或課程參與等心得與內容；閱讀報告、團體方

案成果報告、專題報告及對機構、督導之建議與回饋等。 

九、實習評核標準： 

(一)作業繳交情況：包括各項紀錄、報告及參與活動之情形等

表現。 

(二)學習態度：學習動機、主動性、積極性、對問題之關心、

專業熱誠、敬業精神。 

(三)專業知識與技術之運用：對專業理論、專業技術、專業關

係以及對社會資源之認識與運用之能力。 

(四)行政配合度：對機構政策與規定之瞭解與配合。 

(五)時間管理：出缺勤狀況與是否按時繳交指定之作業。 

十、與學校之協調聯繫：學校實習老師與督導應透過定期之聯繫會

議，指導學生之實習，以加強理論與實務之印證。 

十一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如有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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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實習申請表 

一、實習時間：          學年度 

□暑期實習  □上學期期中實習  □下學期期中實習 

 

二、申請實習業務： 

1.請依 1、2、3…順序填寫 5個實習意願，本處將依實際狀況安排實習業務 

2.各校若對實習單位有所規範及限制者，請務必事先告知本處業務承辦人 

□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        □兒童少年保護業務 

□性侵害防治業務           □兒少福利業務 

□婦女福利業務             □身心障礙保護及福利業務 

□老人保護及福利服務       □社會救助業務 

□社區發展業務             □志願服務業務 

 

三、基本資料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；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；性別□男 □女 

學校系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四、申請資料檢核： 

□實習申請表（含實習期待） 

□實習計畫 

□自傳 

□成績單影本 

□學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 


